國立高雄大學114年度教師學術著作獎勵申請表

1、 限本校專任教師、專案教師及研究員以國立高雄大學或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為名發表，且必須掛名「Taiwan」或「R.O.C.」，刊登在2024年1 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出版之著作。若期刊有紙本，以紙本刊登日期為準；若期刊僅有網路出版，則以網路刊登日為準。
2、 專任(案)教師於申請日之前一學年度授課時數須符合本校基本授課時數相關規定，始得申請本奬勵。
3、 同一申請人同一年度最多申請8篇著作(包含論文及專書著作，不包含高引用論文)。
4、 檢附論文佐證資料：
（1） 原始期刊論文首頁影本（含標題、作者、刊期），刊登年度以正式獲刊登卷期之年度為依據；專書著作請檢附封面、目錄出版資訊。
（2） 論文刊登於SCI(E)或SSCI之期刊，請檢附所屬領域之影響指數(Impact Factor，以圖表顯示)、排名百分比佐證資料(論文所屬領域依據Journal Citation Reports，JCR分類)。
（3） 佐證資料請依所填順序加以編號標註，並依序排列。
5、 法政學門期刊若未列於"非TSSCI之法政學門相關學術期刊量化基準表"(如附件三)中，請自行提供該期刊之審稿規則，以證明其為匿名雙向審稿或匿名審稿，未提供證明者不予採計。
6、 EI資料庫僅採計期刊論文，依據Compendex Source List (November 2024)資料認列(如附件四)。
7、 未檢附佐證資料者或佐證資料不齊全(例如：SCI(E)、SSCI要同時檢附論文首頁及IF值)，該篇點數不予採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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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教師資料
	系(所)： 
教師姓名(中)：                      (英)：                                職稱：

	A.論文申請表

	請註明索引資料庫
(SCI(E), SSCI,
A&HCI, EI,
TSSCI,THCI)；法政學門
	詳細論文資料：
1.作者(請於英文名字後加入中文姓名，並在通訊作者名字右上角加“＊”號)
2.論文名稱
3.期刊名稱
4.卷、頁數、年份
	校內合著教師中文姓名
	最近期JCR資料 (2023)
無本項資料者免填
	依據本校「學術著作獎勵辦法」附表一之原始點數  (a)
(註二)
	換算點數
第一或通訊作者，以原始點數計算；
第二作者，以原始點數60%計算。 (b)
(註三)
	
實得
點數

(c)=
(a)*(b)
	本篇論文是否刊登於外文期刊，且至少有一位共同作者任職於台灣以外機構？ (d)
(註四)
	
本篇論文點數

(e)=
(c)*(d)

	
	
	
	期刊之Impact  Factor

	期 刊 所 屬 領 域
	期刊在領域之Impact Factor排名 (N / M %)  (參考表格下方註一)
	
	
	
	
	

	1
	
	
	
	
	
	
	
	□原始點數
□原始點數*60%
	
	□是(依實得點數*1.25計算)
  國家：_____
□否(實得點數)
	

	2
	
	
	
	
	
	
	
	□原始點數
□原始點數*60%
	
	□是(依實得點數*1.25計算)
  國家：_____
□否(實得點數)
	

	3
	
	
	
	
	
	
	
	□原始點數
□原始點數*60%
	
	□是(依實得點數*1.25計算)
  國家：_____
□否(實得點數)
	

	4
	
	
	
	
	
	
	
	□原始點數
□原始點數*60%
	
	□是(依實得點數*1.25計算)
  國家：_____
□否(實得點數)
	

	5
	
	
	
	
	
	
	
	□原始點數
□原始點數*60%
	
	□是(依實得點數*1.25計算)
  國家：_____
□否(實得點數)
	

	總計：共申請           篇， 累計           點。

	· 註一：N為期刊在所屬研究領域之Impact Factor排序名次( Impact Factor以最近期JCR資料庫之資料為準)；M為該期刊所屬研究領域之總期刊數。
· 註二：JCR資料庫無當年度該期刊之Impact Factor者，則該篇論文不予獎勵。
· 註三：同一篇論文如屬校內數人共同完成者，僅能由其中一人提出一次申請，申請人為第一或通訊作者時，點數以辦法第四條第八款(一)計算；申請人為第二作者時，點數以辦法第四條第八款(二)計算。
· 註四：外文期刊若為國際合作發表論文(須至少有一位共同作者任職於國外機構)，依該篇論文實得點數乘以1.25倍計算。

	

	B.專書申請表

	序號
	作者
(所有校內教師請於英文名字後加入中文姓名)
	專書/專章名稱
	ISBN
	出版
日期
	申請類別(請擇一類別填寫)

	
	
	
	
	
	類別一：專書(作者順序及點數)	
(註一)
	類別二：專章(作者順序及點數)

	1
	
	
	
	
	□單一作者(15點)
□合著/第一作者(15點*60%=9點)
□合著/第二作者(15點*40%=6點)
□國科會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之專書或譯著(點數加倍)，點數：_____
	□單一作者(3點)
□多人合著 (依作者人數比例計算)
  （3點 /     人=     點）

	2
	
	
	
	
	□單一作者(15點)
□合著/第一作者(15點*60%=9點)
□合著/第二作者(15點*40%=6點)
□國科會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之專書或譯著(點數加倍) ，點數：_____
	□單一作者(3點)
□多人合著 (依作者人數比例計算)
  （3點 /     人=     點）

	總計：共申請              篇， 累計             點。                                            

	· 註一: 專書之著作獎勵以經政府立案之國內外出版社公開出版，或經外部匿名審查（申請時併同審查證明送件）之原創性學術著作專書，但不包含專書論文、講義、翻譯、再刷、再版、編輯而無實際撰寫內容者、或以研討會論文集形式出版者。獲國科會「人文學及社會科學經典譯注計畫」補助之譯著，亦得補助。 單一作者之專書著作得15點；專書為多人共同著作者，第一作者以專書單一作者點數之60%計算、第二作者以單一作者點數之40%計算。專章應為專書之一章，單一作者得3點，多人合著者，依作者人數比例計算。（111.12.15修訂）
· 每本書以獎勵一次為限。通過國科會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之專書或譯著，點數加倍。(需檢附證明)
· 請檢附封面、目錄及出版資訊，專書若無法直接判定為單一、第一作者或第二作者，則視為合著第二作者之點數。

	
· 本人保證所附資料之真實性(亦確實以國立高雄大學或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為名刊登論文及專書)，並明白所有評量項目若未附佐證資料將不列入計分。本人已檢查各項資料未有遺漏且各項佐證資料皆已依序編號排列。如有疏漏以致分數計算有誤，願負一切相關責任。
                                                                        
                                        申請人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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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限


本校專任教師


、專案教師及研究員


以


國立高雄大學或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為名發表


，


且


必須


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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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R.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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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專任


(


案


)


教師於申請日之前一學年度授課時數須符合本校基本授課時數相關規定，始得申請本


?


勵。


 


三、


同一申請人同一年度最多申


請


8


篇著作


(


包含論文及專書著作


，


不包含高引


用


論文


)


。


 


四、


檢附


論文


佐證


資料


：


 


（一）


原始期刊論文


首頁影本


（含標題、作者、刊期）


，


刊登年度以正式獲刊登卷期之年度為依據


；


專書著作請


檢


附封面


、


目錄出版資訊


。


 


（二）


論文


刊登於


SCI


(E)


或


SSCI


之期刊，請檢附所屬領域之影響指數


(Impact Factor


，


以圖表顯示


)


、


排名百分比佐證資料


(


論文所屬領域依據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


JCR


分類


)


。


 


（三）


佐證


資料


請依


所填


順序加以


編號標註


，


並依


序


排列


。


 


五、


法政學門期刊


若


未列於


"


非


TSSCI


之


法政學門


相


關學術期刊量化基準表


"


(


如附件三


)


中，


請自行提供該期刊之審稿規則，以證明其為匿名雙向


審


稿


或匿名審稿


，未提供證明者不予採計。


 


六、


EI


資料庫僅採計期刊論文


，


依據


Compendex Source List (


November


 


2024


)


資料


認列


(


如附件


四


)


。


 


七、


未檢附佐證資料者或佐證資料不齊全


(


例如：


SCI


(E


)


、


SSCI


要同時檢附論文首頁及


IF


值


)


，該篇點數不予採計


。


 


 


 




國立 高雄 大學 1 1 4 年度 教師學術著作 獎勵 申請 表     一、 限 本校專任教師 、專案教師及研究員 以 國立高雄大學或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為名發表 ， 且 必須 掛名「 Taiwan 」或「 R.O.C. 」 ， 刊登在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出版 之著作 。 若期刊有紙本，以紙本刊登日期為準；若期刊僅有網路 出 版，則以網路刊登日 為準 。   二、 專任 ( 案 ) 教師於申請日之前一學年度授課時數須符合本校基本授課時數相關規定，始得申請本 ? 勵。   三、 同一申請人同一年度最多申 請 8 篇著作 ( 包含論文及專書著作 ， 不包含高引 用 論文 ) 。   四、 檢附 論文 佐證 資料 ：   （一） 原始期刊論文 首頁影本 （含標題、作者、刊期） ， 刊登年度以正式獲刊登卷期之年度為依據 ； 專書著作請 檢 附封面 、 目錄出版資訊 。   （二） 論文 刊登於 SCI (E) 或 SSCI 之期刊，請檢附所屬領域之影響指數 (Impact Factor ， 以圖表顯示 ) 、 排名百分比佐證資料 ( 論文所屬領域依據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 JCR 分類 ) 。   （三） 佐證 資料 請依 所填 順序加以 編號標註 ， 並依 序 排列 。   五、 法政學門期刊 若 未列於 " 非 TSSCI 之 法政學門 相 關學術期刊量化基準表 " ( 如附件三 ) 中， 請自行提供該期刊之審稿規則，以證明其為匿名雙向 審 稿 或匿名審稿 ，未提供證明者不予採計。   六、 EI 資料庫僅採計期刊論文 ， 依據 Compendex Source List ( November   2024 ) 資料 認列 ( 如附件 四 ) 。   七、 未檢附佐證資料者或佐證資料不齊全 ( 例如： SCI (E ) 、 SSCI 要同時檢附論文首頁及 IF 值 ) ，該篇點數不予採計 。      

